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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尹文和公孙龙的兼名思想看其传承关系
*

肖中云，张长明
( 湖南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 尹文和公孙龙都有对兼名合成规律及独立性问题的探讨。二者虽在理论的概括程度与系统性、对“物之

通称”的理解和兼名的具体组合形式等方面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对名的认知、关于兼名的基本主张，以及在重要观

点的表述和关键性术语的使用诸方面，则是根本一致的，具有明显的相通或相似性。因此，学术界有关公孙龙上承

尹文形名思想之说，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其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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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比较系统地探讨过兼名问题的，

主要是同列为名家的尹文和公孙龙。后期墨家学者

有“牛马非牛非马”之论，这是对兼名与构成其单名

之间关系的揭举，但在《墨经》中并不见有何以为兼

名或兼名何以生成的相关论述。大儒荀子的《正

名》篇虽有“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之说，

但除此之外，另无余说，不足以成论。从现代语言符

号学观点来说，兼名问题属于语形学方面的问题，相

对于我国先秦丰富的语义学思想来说，兼名思想无

疑有其独到与独特之处。因此，我们将尹文和公孙

龙的兼名思想放在一起讨论，不仅可以一窥先秦兼

名理论的基本面貌，也可为历史上对于二者之间的

沿承之说，提供某种佐证与参考。

一、关于兼名的合成方式

在我国汉语言文字系统中，单音词或字是最基

本的语言单位，相应地，名的最基本存在形式也就是

单音节的名词或字，如“牛”、“马”、“人”、“好”等，

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单名”。客观存在的万事万

物依照其类属关系而相互联结成一个整体，而人们

要认识事物、区别事物，也总是首先要辨识一类事物

与它类事物之间的类属关系，即墨家所谓“察类”。
然而，事物之间的类属关系又是相对的，大类之下有

小类，小类之下还有更小的类; 大类之上还有更大的

类。因此，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拓展及对事物认识

的不断深入，命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仅靠单名已不

足以称谓和表征世上的各种具体事物。这时，需要

组合新的名称形式即兼名来称谓事物。所谓兼名，

就是指由两个以上音节的词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而

成的事物名称。因此，兼名是在单名基础上重新组

合而成的，单名是构成兼名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成份。
那么，如何在已有单名基础上来合成新的复合形式

的兼名呢? 这就是关于兼名的合成法则问题。在我

国古代名学史上，尹文是第一个具体探讨兼名生成

问题的名学思想家。
尹文对“兼名”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尹文

子》之《大道上》篇。从《大道上》可以看出，尹文是

从“名、分不可相乱”的角度，来展开对兼名的具体

分析的。《大道上》云: “五色、五声、五臭、五味，自

然存于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

有好恶，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

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
‘白’、‘黑’，‘商’、‘徵’，‘膻’、‘焦’，‘甘’、‘苦’，

彼之名也; ‘爱’、‘憎’，‘韵’、‘舍’，‘好’、‘恶’，

‘嗜’、‘逆’，我 之 分 也。定 此 名、分，则 万 事 不 乱

也。”［1］113尹文认为，对于有形之物，人们自然可以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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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而得其名，但有的名称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具有

明显的形状特征。对于这后一类型的名称，尹文区

分了两种情况: 一是“彼之名”。颜色、声音、味道等

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征，它们并不受人们的

主观意志或个人好恶所支配与左右，不论你喜欢还

是不喜欢，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不会有所改变。
因此，“白”、“黑”、“甘”、“苦”等这些表征事物本身

性征 的 名 称，属 于“彼 之 名”。二 是“我 之 分”。
“爱”、“憎”、“好”、“恶”等这种名称，虽然在生成方

式上也不是通过“形以定名”而得到的，但它们表征

的不是事物固有的性征，而是表征人们对于某一特

定事物性征的某种接受或不接受的意向、态度，它完

全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兴趣爱好和好恶倾向所决

定和左右的。因此，尹文将这种名称称之为“我之

分”，并强调必须将它与“彼之名”严格区分开来，否

则，就会导致名实关系混乱。
尹文虽然力主将“彼之名”与“我之分”加以区

别，但他并不否认可将二者组合成一个新名。《大

道上》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这就是说，将“我

之分”与“彼之名”相结合，“合彼我之一称”，可以生

成新的复合形式的名称。《大道上》又云: “语曰:

‘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

‘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
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

方也。”［1］116尹文认为，“牛”、“马”是表征客观存在

的具体物类的名称，它们是通过“形以定名”的方式

而制订出来的，“牛”名是对牛这个物类的外貌形征

进行摹拟而得到的，“马”名是对马这个物类的外貌

形征“依类象形”而制订出来的，因此，尹文将“牛”、
“马”这类名称统称为“物之定形”。事物之形是事

物本身具有的性征，而事物的好、坏并不是事物固有

的特征，客观事物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好、坏只是人

们对于客观具体事物的一种价值评价，并且人们作

出的这种价值评价又通常是受个人兴趣、好恶倾向

等主观态度所制约的。因此，人们既可以用“好”这

个名来称谓此事物，也可以用“好”名去谓述彼事

物。尹文将“好”这样的名叫做“物之通称”。他认

为，将“好”这样的“物之通称”，与“牛”、“马”这样

的“物之定形”相联结，就可以生成“好牛”、“好马”
等“不可穷极”的复合形式的名称。这也即尹文说

的“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法则。尹文虽然没

有对这一兼名合成规则作出详细的具体解释或说

明，但“以通称随定形”这一高度概括与精当表述，

不仅深刻揭示了以汉语言文字系统为依托的兼名生

成规律，而且其涵义丰富，用“以…随…”这样的表

述方式，突显了“物之定形”在兼名生成中的主导与

支配地位，指明了“物之通称”在兼名生成中的从属

与依附的次要地位，从而内在地排除了“牛牛”、“马

马”、“好好”、“牛好”、“马好”等诸多不规范、不合

理的属于“乱名”的组合形式。从现代符号学观点

来说，“以通称随定形”实质是一条符号形成规则，

它属于语形学范畴，而这在以探讨语义学问题见长

的我国古代名学史上，可谓是一个极其罕见、极其重

要的符号学成就。
继尹文之后，公孙龙也探讨了兼名的合成问题。

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类似于尹文“以通称随定形”这样

的兼名生成法则，但对于这一法则所涵括的具体内容，

则全部都涉及到了，并作出了较详尽的阐发分析。《公

孙龙子·坚白论》即是探讨兼名合成问题的专论。我

国先秦名辩思潮中的重要辩题之一即是“坚白之辩”，
而公孙龙因执“坚白石二”之论而被视为“离坚白”一派

的重要代表。从《公孙龙子·坚白论》可看出，该篇全

篇都是围绕“坚”、“白”、“石”三个单名可否合成第三

种兼名“坚白石”这一主线而展开分析论证的。作为反

方的客方认为，由于坚、白相盈，即它们可以同时为同

一类事物所具有，因而，当人用“坚”、“白”、“石”三个单

名合成兼名时，可以生成“坚石”、“白石”和“坚白石”
三个不同的兼名，这也就是“坚白石三”的基本涵义。
公孙龙则认为，以“坚”、“白”、“石”三个单名，只能合成

“坚石”和“白石”这两个兼名，但不能生成“坚白石”这

样的兼名，也就是说，“坚白石”是一个不规范的“乱

名”。公孙龙力主“坚白石二”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视、
拊“异任”。人们对坚、白相种事物性征的认识，是借助

不同的感官感知的，即《坚白论》“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

所白者，无坚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

也。”［2］83 －85人们通过视觉只能感知到物之色白，而不能

感知到物之质坚，此时，对石物的认知只有白石，没有

石之质坚; 人们通过触觉只能感知到物之质坚，而不能

感知到物之白色，此时，对石物的认知只有坚石，没有

石之色白。这表明，坚、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性

征。第二，坚、白“相离”。《坚白论》云:“得其白，得其

坚，见与不见谓之离。一一不相盈，故离。”［2］138公孙龙

认为，人们视物只能感知物之色白，事物即使具有质坚

的特性，也是“自藏”于物而未被认知; 同样，人们拊物

只能感知到物之质坚，事物即使也有白色的性征，它也

是“自藏”于物而没有被感知。这表明，事物的坚、白二

性虽然可以为同一事物所具有，但它们是各自独立的

性征，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第三，“离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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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故独而正。”［2］241在公孙龙看来，既然坚、白是事物

两种不同的彼此独立的性征，它们又是人们借助不同

感官而被感知的，因此，表征事物坚、白性征的“坚”名

与“白”名，也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将二者合成“坚白”这

样复合形式的名称，自然也就不存在再将“坚白”与

“石”组合成“坚白石”的可能性。到此，公孙龙力主的

“坚白石二”之论，其涵义也就非常清晰了。所谓“坚白

石二”，它是指由“坚”、“白”、“石”三个单名，只能组合

成“坚石”和“白石”这两个兼名。这显然是尹文“以通

称随定形”的另一种表达，二者的思想实质是根本一致

的。除《坚白论》外，《公孙龙子·通变论》在论及兼名

独立性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对兼名合成问题的分析，因

其认识与主张与《坚白论》并无二致，这里不再作具体

讨论。
不难看出，公孙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兼名的合

成法则，但他对于尹文提出的“以通称随定形”原

则，作出了具体的阐释与分析，不仅完全沿承和坚守

了尹文的基本主张，而且对尹文的主张展开了详尽

而系统的分析论证。
二、关于兼名的独立性

兼名研究涉及到两个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问

题，除上述关于兼名的合成问题之外，关于兼名的另

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兼名的独立性问题。
《尹文子·大道上》云:“设复言‘好人’，则彼于

人也。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
‘好马’、‘好人’之名自离也。故曰: 名、分不可相乱

也。”［1］119在尹文看来，“好牛”、“好马”、“好人”等

兼名，它们虽是“合彼我于一称”，是将两个不同单

名组合而成的新的事物名称，但由于构成兼名的两

个单名，一个是属于“彼之名”，另一个则是属于“我

之分”，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两类名称，作为“我之

分”的“好”名，不是作为“彼之名”的“人”名，反之

亦然。因此，“好”与“人”这两个名称具有彼此相

离、各自独立的符号性质。在尹文看来，由“好”与

“牛”、“马”、“人”组合生成的兼名“好牛”、“好马”
和“好人”，也是“自离”、相互独立的。伍非百认为，

“按此为公孙龙《白马论》之先声。‘好非人，人非

好’，为‘形非色，色非形’之论式所取资”［3］136。
公孙龙之论兼名的独立性，主要集中在《白马

论》和《通变论》两篇。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借

“白”、“马”分别喻指两个不同的单名，而借“白马”
指代新组合的兼名。在该篇中，公孙龙详细阐发了

“白马”不是“马”的道理，深刻揭示了兼名作为一类

事物名称的相对独立性。公孙龙提出的主要理由

是: 第一，“命色”不是“命形”。《公孙龙子·白马

论》云: “‘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

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 ‘白马’非‘马’。”［4］98

公孙龙认为，“马”名是用以命名事物之形的，“白”
名是用来表征事物之色的; 命色之名不是命形之名，

因此，“白马”不是“马”。第二，“所求一者，‘白马’
不异‘马’也。”《白马论》云: “求马，黄、黑马皆可

致; 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

是所求一也。”［4］96在公孙龙看来，“马”名仅是命形，

因而黄、黑马都可以其形征而应“马”之名。但是，

“白马”是一个兼名，它既马类之白色，又命马类之

形征，黄、黑马因其色征不同而不能应“白马”之名。
如果是“所求一者”，使“白马”名失去了命色的根

据，它就与仅命形的“马”名无法区别开来了。第

三，“‘白 马’者，‘马’与‘白’也。”《白 马 论》云:

“‘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

‘马’与‘白’，复名‘白马’。”［4］117 公孙龙认为，“马”
名和“白”名在“相与”结合之前，它们是各自独立的

单名，将“白”名和“马”名相结合，就组成了一个新

的名称即兼名“白马”。因此，从名称的存在形式或

者说符号形式来看，由两个不同单名组成的兼名

“白马”与单名“白”、“马”，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根

本性的差异。第四，“无去者非有去者”。在公孙龙

看来，说有“白马”就不能说没有“马”，这实际上是

一种“离白之谓”。因为，“白马”是“白”与“马”相

结合而成的，它指称的是既具有白之色征又具有马

物形征的白马，而不是指称仅具有马物形征的马。
如果要说“白马”名中有“马”，这就是一种从兼名

“白马”中分离和舍弃单名“白”这一组成要素的“离

白”之说了。而如果不使单名“白”从兼名“白马”中

分离出去，那就不能说兼名“白马”的指称中有“马”
了。因为，在兼名“白马”中，“白”和“马”只是构成

兼名的要素、成份，而不再是独立的事物名称。总

之，在公孙龙看来，单名“马”名只命马之形征，没有

命色的依据，因而，凡是具有马之形征的事物，都是

“马”名所称谓的对象。而兼名“白马”，既命马之形

征，又命物之色白，相对于单名“马”来说，它附加了

命色的依据，因而，凡不具有色白之马都不是“白

马”的表征的对象，而只有既具马之形征又兼有白

之色征的白马物类，才是“白马”所称谓对象，才可

以应称“白马”之名。由于命色之名与不命色之名

是根本不同的，因此，“白马”不是“马”。不难理解，

公孙龙《白马论》所阐发的中心论题“白马非马”，实

际上是揭举兼名“白马”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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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系。这种表述形式上的“相非”即相互否定关

系，其实是指明了兼名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兼名虽

由单名构成，但与单名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它是具

有自己确定指称对象的独立存在的一种事物名称。
“‘白马’非‘马’”命题所揭示的即是这个道理。

关于兼名独立性思想，公孙龙在《通变论》中作

了更直接也更精当的阐明。《公孙龙子·通变论》
云:“曰: 二 有 一 乎? 曰: 二 无 一。曰: 二 有 右 乎?

曰: 二无右。曰: 二有左乎? 曰: 二无左。曰: 右可谓

二乎? 曰: 不可。曰: 左可谓二乎? 曰: 不可。曰: 左

与右可谓二乎? 曰: 可。”［2］183公孙龙这段文字，我国

研究者作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研究者干脆将

其斥之为诡辩，更有甚者则将《通变论》当作“伪书”
而“一笔勾销”了之。实际上，当我们了解了公孙龙

“假物取譬”的论说特点，那么，上述引文就很好理

解了，而且它的思想内容与公孙龙整个名学思想体

系高度契合，并成为其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公孙龙子》一书的论说特点，引文中的“一”、
“左”和“右”都是喻指不同的单名，而“二”则是兼

名之喻。按照如此提示，对上述文字就很容易理解

了，公孙龙的“可”或“不可”的回答，与他在《白马

论》中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看来，作

为《通变论》的中心论题，“二无一”是对兼名独立性

的一种最高概括。“二”作为兼名之喻，它是由两个

单名如“左”和“右”“相与”结合而成。公孙龙为什

么说“二无一”呢? 公孙龙认为，兼名中的单名只是

组成兼名的构成要素或者说部分，它们已不是独立

存在的名称符号，与作为独立名称存在的单名是不

同的。换言之，作为独立存在的单名“白”和“马”，

与兼名“白马”中的“白”与“马”，虽然符号的形状

等物理性征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功能、地位改变了，

已经不再具有独立名称符号的性质和特性。在这

里，公孙龙用“二”来喻指兼名，可谓恰如其分、十分

精当。我们知道，在我国古代，人们常以“二”表征

整体。这表明，公孙龙也如墨家那样，将兼名看作是

一个整体，相应地，构成兼名的单名就是部分。由于

两个单名只是构成整体的两个不同部分，它们原来

作为独立名称的性质、特点和地位，也就在兼名中被

消解和剥夺了。反过来，由于两个单名组成了新的

兼名，兼名也就整体地获得了具有自己特定指称对

象的独立名称符号的性质、功能和地位。简言之，就

是“二无一”，即在兼名中不存在或者说没有具有独

立符号性质的单名，兼名是一种独立的事物名称。
至此，《通变论》这一让许多研究者捉摸不透的篇名

的涵义也变得清晰与明朗了: 相对原来的独立存在

的单名而言，兼名中的单名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

由原来的一个独立的事物名称，变成了一个事物名

称的组成部分，即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名称了，其性

质、功能、地位等，被完全、彻底改变了，即“通变”。
由此可见，公孙龙对于兼名独立性的理解和把握，已

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认识水平，也代表了我国古代

名学的最高水平。
三、关于公孙龙与尹文的思想传承关系

在讨论公孙龙与尹文的思想传承关系之前，我

们首先指出二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所存在的并非关

键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理论的概括程度及系统性来看，尹文重

点探讨并明确提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生成

法则，但对兼名的独立性问题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没

有作具体的阐发。公孙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兼名的

合成规则，但他的“坚白石二”之论，实际上也可看

作是兼名合成规律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并且，对兼

名生成中可能出现的不合理、不规范情形作出了具

体剖析，进而逐一排除。对于兼名独立性的探讨，公

孙龙已远远超出了尹文的认识眼界，不仅用“二无

一”、“‘白马’非‘马’来揭举和表征兼名与构成其

单名之间的关系，而且非常详尽地阐明了兼名之具

有独立性的依据、理由。也正因为此，无论是探讨兼

名合成规律，还是分析兼名的独立性，公孙龙的论述

较尹文明显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并表现出一种体系

化特征。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名实论》奠定全书

的理论基础，《指物论》专论名称与事物之间的指称

关系，将《名实论》之论名实关系，推进到更具一般

性的指物关系。除这两篇外，《坚白论》主论兼名合

成问题，《白马论》专注于兼名的独立性，《通变论》
则综合《坚白论》和《白马论》两篇，对兼名的两个基

本问题，进行集中的阐发和更高的概括，体系性特征

十分明显。
第二，对“物之通称”理解上的差异。尹文严格

区分了“彼之名”与“我之分”，并将“白”、“黑”、
“甘”、“苦”等 归 于“彼 之 名”，而 将“爱”、“憎”、
“好”、“恶”等归于“我之分”。从现代符号学分类

理论来看，这种区分是很合理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按照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看法，“彼之名”属于“指

谓指号”，它“意谓对象或情况的特性”; 而“我之分”
属于“评价指号”，“这种指号使它的解释者倾向于

喜爱或不喜爱某事物”，像“‘好’、‘较好’、‘最好’、
‘坏’、‘最坏’这样一些指号，在人的水平上，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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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分别的评价指号而起作用的。”［5］176在对名作上

述区分的同时，尹文又将“牛”、“马”、“人”等名称

之为“物之定形”，而将“好”名叫做“物之通称”，并

明确指出“彼于人也”。由此可见，在尹文那里，“彼

之名”除了表征事物性征的名，如“黑”、“白”等，还

包括“物之定形”的名，如“牛”、“马”、“人”等。在

莫里斯的符号分类中，前者称之为“性质 － 指谓指

号”，它表征的是事物具有的性征; 后者称之为“对

象 － 指谓指号”，它指称的是具体事物本身。［5］98 在

尹文关于 名 的 分 类 中，它 们 又 被 统 称 为“命 物 之

名”。从一般意义上说，白、黑、甘、苦等事物性征，

虽为事物所固有，但并不是某一特定物类所独有，因

此“白”、“黑”、“甘”、“苦”等表征事物性征的名，都

是属于“物之通称”。但在论及兼名合成规则时，尹

文例举的“物之通称”仅有一个“好”名，对于“白”、
“黑”、“甘”、“苦”等名是否也属于“物之通称”，尹

文并没有指明。而在公孙龙那里，“物之通称”主要

是指“白”、“坚”等表征事物性征的名，它是属于“彼

之名”。
第三，兼名组合形式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在尹

文的“合彼我于一称”中，实际描述和分析了两种复

合型组合形式: 一是“爱白”、“憎黑”、“好膻”、“恶

焦”这 样 的 复 合 形 式。由 于 这 里 的“爱”、“增”、
“好”、“恶”表征的是人们一种喜爱不喜爱的行为状

态，因而，这种组合形式实质上已经不是事物名称意

义上的兼名，而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语言表达

式。这是尹文对于中国古代名学的一个独特的贡

献。二是“好牛”、“好马”、“好人”这样的复合形

式。很显然，尹文在这里有明显的失察之处: 这里的

“好”与上述作为评价指号的“好”，完全是不同义

的，但他 仍 然 将 其 归 于“我 之 分”。“好 牛”、“好

马”、“好人”中的“好”，并不是表征人们对于特定事

物的某种 喜 爱 或 不 喜 爱 行 为，其 本 义 应 当 是“好

的”，用作形容词，因而与“白( 的) ”、“黑( 的) ”等更

相类似。而“好膻”中的“好”，本义是喜欢、偏爱，用

作动词。实际上，对于这两种意谓，尹文在表述上也

作了明确区分，如“我爱白而憎黑”。这其中的“我”
即表明，“好”总是要与评价主体联系在一起的，离

开评价主体，评价的意义就无法确定。“好牛”、“好

马”、“好人”中的“好”，表征的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

特殊状态，比如说“这是一匹好马”，这里的“好”表

征的主要是这匹马健壮的优良状态，而不是个人的

某种偏好。因此，在我们看来，尹文将“好牛”、“好

马”、“好人”中的“好”，归于“我之分”，是明显失察

的。公孙龙所论及的兼名组合形式是上述尹文的后

一种形 式，并 且，他 使 用 的“白 马”、“黑 马”、“黄

马”、“坚石”、“白石”等，都是标准的兼名组合形式。
我们认为，上述公孙龙和尹文在兼名思想方面

的某些差异或区别，并不排斥或否定二者在根本上

的相似性或相类性。主要理由是:

第一，在对名的理解和认识上，尹文和公孙龙是

根本一致的。在以表意为特征的汉语言文字系统

中，单名是最基本的事物名称，兼名则是在单名基础

上重新组合形成的新的事物名称。因而，对兼名问

题的探讨，是以对名的认知为基础的。《尹文子·
大道上》云:“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名

者，名形者也。”“形以定名。”［1］96 在我国古代，人们

常以“形”泛指具体有形事物，并将事物之形看作是

区别物类的主要依据。这是对事物的一种最朴素的

认识。尹文认为，名是对具体有形事物的称谓，它是

根据一类事物的外貌形征而摹拟、描画出来的用以

称谓和标记该类事物的名称。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

原本是没有名称的，人们为了认识它们、区别它们，

而赋予其各种不同名称，进而这些事物名称就成为

了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给事物命名

的方式，在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中是不一样的，并形

成了不同的命名传统。我国先人命名事物的方式，

是与我国古汉语文字的特质密切相关的。汉文字起

源于象形文字，它是“依类象形”而生的。由于名的

存在形式即是汉语言文字系统中的名词或字，所以

《墨子·经说上》云:“名若画虎也。”又云:“所以谓，

名也。所谓，实也”。［6］76 尹文对名的认识是完全符

合以表意为特征的汉语言文字体系的实际情况的。
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明确指出: “一个词只用一个

符号来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

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

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个体系的典范例子

就是汉字。”“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

观念的符号; 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7］100

尹文所论形名关系，在公孙龙那里亦有所反映，如

《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公孙龙没有

专门讨论形名关系，但他从更高的认识层面，给出了

“名”的经典性定义:“夫名，实谓也。”名即是对客观

具体事物的称谓。可见，不仅公孙龙和尹文对“名”
的理解是根本一致的，而且他们与后期墨家学者、荀
子等其他先秦诸子对“名”的认识，也是没有本质区

别的。换言之，公孙龙和尹文对兼名的探讨，有着共

同的关于名的一致的认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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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兼名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公孙龙和尹文

是根本一致的。他们虽然都没有给出“兼名”的界

说，但对兼名的一些基本特点，有着共同、一致的理

解，如兼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名的组合形式，兼名

是不同于单名的另一类事物名称等。对于这些基本

认知，我们虽然看不到明确的语言表述，但明显是他

们探讨兼名合成和独立性问题的不必言说的逻辑起

点和立论基点。正如前面所分析，在兼名的合成和

独立性问题上，公孙龙和尹文之间存在着某些具体

的差异，但是，对于“以通称定随形”的兼名组合法

则，对于兼名的相离即独立性，两人的基本认识和主

张，是完全一致的、相同的。表述方式的不同，分析

论述的详略，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不一，这些都没有消

解和影响到他们在主要问题、基本主张方面的一致

性、共同性。
第三，在重要观点表述和一些关键性术语的使

用上，二者也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通与相似性。如

《尹文子·大道上》云:“我之于彼，又复一名。”［1］176

《公孙龙子·白马论》则有“合‘马’与‘白’，复名

‘白马’。”［2］156这两段引文虽然分别出自尹文和公

孙龙的著作，但二者表达的都是对于兼名的基本认

知，即兼名是由两个不同单名组合而成的新的事物

名称; 并且，其中的“与”、“复一名”、“复名”等关键

性用语，都是完全一样或大致相同的。又如，尹文将

“好”这样的名叫做“物之通称”，也就是说，它是许

多事物所共有的名称。公孙龙《坚白论》则说，“不

定者，兼。”认为坚、白等性征并不是某一具体物类

的特有，而是诸多物类所共同具有的性征，因而，表

征事物坚、白性征的“坚”、“白”名，是诸多物类兼而

共有的名称。“物之通称”与“不定者，兼”，虽表述

方式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没有区别

的。再如，“离”是揭举兼名独立性的一个十分重要

和关键的术语，而在公孙龙和尹文对兼名问题的探

讨中，它都“及时”出现了，这似乎也不是巧合。诚

然，在不同作者的不同著作中，个别术语或用语的相

同或相似，这当属正常现象。但是，在不同作者的不

同著作中，探讨的问题完全相同，对问题的认识和主

张根本一致，关键性术语和用语也是完全相通或类

似，并且又明显不是彼此之间的简单“复制”，对于

这种情形，用“偶然”、“巧合”来解释，是无法让人信

服的。
据史载，尹文，战国时齐人，为稷下学宫的重要

成员，《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第二。关于尹文的

生卒年代，一说先于公孙龙，一说学于公孙龙，实则

已难确考。公孙龙，战国时赵人，也被《汉书·艺文

志》列为名家的重要代表。从上面对尹文和公孙龙

的兼名思想所做分析来看，尹文学于公孙龙之说实

难成立，明显缺乏依据; 而我国学术界有关公孙龙上

承尹文形名思想之说，虽然不是定论，却也决非是空

穴来风。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是，公孙龙以尹文形

名思想为研究基础，对兼名学说作出了淋漓尽致的

发挥，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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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heritance of Yin Wen and Gongsun Long’s Idea of Multiple Syllabic Nouns

XIAO Zhong － yun，ZHANG Chang － ming
( School of Marxism，Hu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engyang，Hunan 421002，China)

Abstract: Both Yin Wen and Gongsun Long have discussed the law of synthesis and independence of multiple syllabic nouns． Al-
though there are some non － cr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side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and system，comprehen-
sion of the general name of things and specific combination forms of two double syllabic nouns，they are fundamentally identical in
terms of cognition of names，basic propositions on two double syllabic nouns，expression of important points of view and use of key
terms，and have obvious similarities． Therefore，the theory that Gongsun Long inherits Yin Wen’s ideology of form and name in aca-
demic circles is not ridiculous，but has it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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